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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委乡振组发 (⒛23)7号

中共大通湖区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

关于下达2023年度市级二批财政衔接推进

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计划的批复

区乡村振兴局 :

经区管委主要领导审批,同 意你局报来的 《关于下达⒛23

年度市级二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计划的批

复》。请商区发展改革和财政局等部门,根据
“
项目报各、公告

公示
”

的原则下达至有关项目建设单位,镇村为项目实施主体 ,

镇要加强项 目和资金的监管,区 乡村振兴局负责资金分配、项目

使用管理、绩效管理和项目监管,发展改革和财政局负责预算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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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、资金下达、资金拨付与绩效监管,并按照 《湖南省财政衔接

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 (湘财农 (⒛21)10号 )的 的

相关要求,规范项目过程管理,提高资金使用效益,落实项目资

金计划。

特此批复。

附件:《关于下达⒛23年度市级二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

补助资金使用计划的批复》

中共大通湖区 略领导小组

钋黢

辞 12月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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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关于下达⒛23年度市级二扌比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

补助资金使用计划的批复
一、资金来源∶

⒛23年度第二批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

二、资金依据 :

益财农指 〔⒛23)61号 《益阳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⒛23年 第

二批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》

三、资金额度∶40万元

四、资金安排方向:用 于基础设施建设。

五、资金使用要求 :一是按照财政衔接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

安排使用;二是督促各镇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和资金拨付进度,项

目实施、验收和资金支付要确保在今年12月 31日 前完成。在规定

时间段内未完成支付进度的乡镇,将未支付资金一律收回,重新

分配给完成进度靠前的乡镇;三是全面公示公开。严格按照 《湖

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(湘财农 〔2⒆ 1)

10号 )的要求,落实全面公示公告制度,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透

明度,实现阳光化运行、常态化公开。四是所有到镇到村项目必

须从⒛23年项目库中选取。

六、资金分配 :具体见 《关于下达2u3年度市级第二批财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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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计划表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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